受理民眾交存拾得遺失物作業程序
一、依據： 
（一）民法第803條至805條。
（二）內政部警政署98、05、26警署刑司字第098012413號函頒新修正「警察機關辦理拾得遺失物應行注意要點」。
二、流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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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一、準備階段：
(一)登入警政知識聯網「拾得遺失物系統」。
(二)拾得人當面逐一清點其所交存之拾得物。


二、執行階段：
(一)當場以電腦列印拾得物收據一式四聯，並詳予登記拾得人姓名、住址、電話、拾得日期、地點、品名、數量、特徵等，並於收據第一聯簽章交付拾得人執憑，請其妥善保管。
(二)受理案件後，其為有主物或無主物或一時無法尋得失主者，受理員警均應將該拾得物資料，輸入拾得遺失物管理系統電腦管制。
(三)將處理情形填記於拾得物登記簿，陳報主管核閱。
(四)拾得物收據應予以編號（登入後會自動編號），各單位處理時均需經主管核章。
(五)如能查明（或已知悉）失主，應通知失主領回，具領時應請其填具領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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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三、結果處置：
(一)失主已領回者，應填具陳報單檢付拾得物收據第二、三、四聯，連同領據一併陳報警務段處理。
(二)如無法查知失主或已通知失主而未領回者；應填具陳報單，檢附拾得物收據第二、三、四聯，連同該拾得物一併陳報警務段處理。
(三)應將處理情形填寫於工作紀錄簿。
(四)警務段第二組承辦人接獲該拾得物如可發還，應再通知失主前來領回，並簽核及製作領據，並函知拾得人及副知受轉單位。

四、拾得物無法知悉失主，則依法公告招領。

五、拾得物經公告招領六個月無人認領，依法應將拾得物歸交拾得人所有，但遺失物價值在新台幣500元以下者，遺失物自通知或招領之日起逾15日，未經有受領權人認領者，由拾得人取得其所有權或其價金。

六、警務段第二組承辦人先呈核，經警務段段長核准後通知拾得人前來領取。


七、將該拾得物發交拾得人，並請其填具領據。



